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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0(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2007 年 12 月 4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转递以色列对 2007 年 8 月 17 日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

约翰·杜尔加德的报告（A/62/275）的回应（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70(c)的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丹·吉勒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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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2 月 4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以色列对 2007 年 8 月 17 日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尔加德的

报告(A/62/275)的回应 
 
 

概述 

 特别报告员最近报告对本地区的态度，从文字到语调与前几次报告如出一

辙。前几次报告的调查结果都是预先设定的，这次报告也不例外，大部分内容甚

至是照搬的。并且，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编写期间没有对本地区进行访问，因此作

为其多项结论依据的只是道听途说和未经证实的二手报告。 

 令人遗憾的是，报告坚持从最简单的视角来看待复杂的局势，在这一视角中，

一方尽是权利，另一方仅有义务；一方都是受害者，而另一方则被妖魔化和受到

指责。的确，特别报告员呼吁四方“采取公平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各自的立场”，但其编写报告的态度却毫无“公平”可言，也不见什么“不

偏不倚”。从报告员狭隘的视角来看，源自巴勒斯坦地区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根本

不存在，充其量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以色列为保护本国平民采取的任何措施不是

非法就是过度的。 

 为了提出其片面的观点，报告满篇都是对事实和法律的曲解和伪称。报告大

量重复前几次报告的指称——尽管这些指称已经通过以色列对这些报告的答复

和被引述当局的收回而证明是虚假的——但是他们依然不加保留地提出这种指

称。比如，关于西岸土地所有性质问题，特别报告员用大量篇幅引述了立刻实现

和平运动 2006 年报告的资料，但却只字不提该组织因报告多项内容与事实不符

而发表的订正报告，并仍将原始报告作为其调查结果的依据。 

 除事实和法律错误外，最近的报告还明确凸现了本报告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议程。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做法使其偏离了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既定准则，

并在实际上使一些最严重侵犯国际法的行为合法化。令人深感关切的是，联合国

任命的一名人权事务官员公开鼓吹与公认人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立场，并对最

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容忍。 

恐怖主义合法化 

 本报告员在前几次报告中显示，不愿对恐怖主义加以谴责，认为目前并无谴

责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法律依据（至多只是违反了“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准则”），并

且暗示私下敬佩向平民发射卡萨姆导弹的人的“勇敢和威猛”。但是，报告员在

最近报告中始作俑者，努力使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合法化。 

 联合国多项决议宣布，不论声称推动何种事业，恐怖主义都是不可辩解的。

但是，报告员明确站在这些决议的对立面，提出了恐怖主义，特别是在被占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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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的恐怖主义是一个“相对概念”的立场。这种相对论与谴责一切环境下的恐

怖主义的立场难以划上等号。报告员本人 1977 年写道：“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解

放运动’成员针对平民目标实施的最残酷的恐怖主义行为，那么人权将因国际法

而遭受重大挫折”。
1
 然而，报告员现在一改初衷，总是蓄意对巴勒斯坦若干团

体实施和颂扬恐怖主义行为视而不见。 

 报告还把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比作历史上的抵抗战士，并警告说“今天这

些抵抗战士已被视作英雄和爱国者。这是抵抗占领的必然结果。”哈马斯的组织

章程明确要求彻底消灭以色列国，不清楚哈马斯恐怖分子组织有何“英雄”可言。

特别报告员非但不谴责这种充满暴力的野心，反而采取使哈马斯之类的组织合法

化的态度，并对哈马斯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以色列国进行指责。此外，报告员还拒

绝承认哈马斯及其之流与反对使用恐怖主义并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的巴勒斯坦

温和派之间的区别。 

 报告员无视矢志从事恐怖主义的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与国际社会，特别是由

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组成的四方大唱反调，四方为确定巴勒斯坦领

导人的合法性提出了明确的条件。但是，在报告员看来，国际社会抱住这种标准

不放，是在推行“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的……分裂政策”。这种评价不仅超出了

他的授权，也有损报告声誉，很难说报告结论是客观的。 

 同样，报告员认为，以色列关押的囚犯是“政治犯”，认为这些个人遭到关

押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观点，而不是因为其积极参与暴力行动和恐怖主

义。的确，如果这些个人只是政治犯，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巴勒斯坦恐怖年代中

以色列平民的伤亡又是出自何人之手。 

 在这方面，有意思的是，“……从学术观点来看，国际恐怖分子不属于政治

犯。如果一个人实施威胁他国家稳定或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他就不再是政治犯，

而成为了国际法所定义的罪犯，如海盗和绑架者”。
2
 [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这一对国际法的明确阐述，摘自报告员本人 1973 年撰写的文章。 

适度性 

 同前几次报告一样，特别报告员称以色列采取了过度的自卫行动，但是他和

过去一样并没有说明，对于特别报告员本人描述为“战争罪”的行为，什么才是

“适度的”回应，这种战争罪包括每天发射导弹对以色列境内社区的滥炸，以及

对在环形栅栏以色列一侧巡逻的以色列部队的袭击。应该指出，这种恐怖主义暴

__________________ 

 
1
 约翰·杜尔加德，“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Just War”(vol. 12)，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77)，第 21 页，见第 32 页。 

 
2
 约翰·杜尔加德，“Towards a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美国国际法学会， 

Volume 67(1973)，第 94 页，见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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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袭击许多是巴勒斯坦人从平民集居中心，包括学校实施的。报告员也没有表明，

对于目前统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派别紧锣密鼓地持续进行军事集结，为今后的对

峙和最终摧毁以色列国进行准备，什么才是“适度的”回应。每个国家都有权根

据国际法进行自卫；以色列不能对幼儿园和购物中心遭到轰炸袖手旁观。 

税务和银行条例 

 特别报告员对以色列的扣税政策以及美国作为反恐措施对银行业务作出的

限制进行谴责。应该指出，这种政策不仅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资助全球恐

怖主义网络问题的若干决议，并且把决议的规定付诸实施。但是，报告员不顾联

合国关于制止对恐怖主义活动资助的多次呼吁，对向恐怖主义分子直接转移资金

的危险性和在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时代追究责任的必要性置之不理。 

疏漏、伪称和歪曲事实 

 如上所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通篇都是错误和误导的信息。特别报告员妄顾

其掌握的现成事实，不对事实进行有意义和认真的调查。以下仅仅是报告中错误

和误导的“事实”和数据的几个例子： 

• 特别报告员错误地指称，“以色列的义务并未减轻”，“以色列仍然是加

沙地区的占领国（摘要和第 10 段）。这种说法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即自

从《脱离接触计划》实施以来，以色列已经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军事占领，

所有部队已经撤出并在国际边界后侧重新部署，以色列定居点也已如数

拆除。自实行脱离接触以来，对加沙的军事入侵都是出于以色列根据国

际法捍卫其边界和平民合法权利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应对哈马斯在以色

列撤出加沙后针对以色列平民目标不间断的火箭袭击，而不是为了占

领，也不是为了“……通过军事入侵、火箭袭击和声震进行控制”（第

10 段(b)）。 

• 与特别报告员的指称相反，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地带采取的官方政策旨在

确保避免发生人道主义危机。一个国家限制与敌国的经济关系是完全正

当的，因此自哈马斯暴力接管以来，通过以色列主权领土进出加沙地带

的人员和货物流通也受到了限制。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以色列继续

允许人员和货物通过其主权领土。这项政策仍未改变，尽管哈马斯实施

恐怖主义，不断对以色列境内进行火箭袭击，而且通向以色列的过境点

存在遭到袭击以及这种通道被用于潜入以色列主权领土并对以色列平

民和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的真实危险。 

 因此，特别报告员称以色列表示“……其针对加沙居民的行动不再受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制约”（第 9 段）是完全错误的，不清楚特别报告员如此宣称的依据

何在，因为以色列从未发表过这种政策声明。的确，自从 2007 年 6 月以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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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 000 多辆卡车经凯雷姆·沙洛姆、苏法、卡尔尼和纳哈尔·奥兹等终始站

进入加沙，共计运送包括糖、油、大米、豆类、牛奶、肉类、新鲜蔬菜、饲料、

燃油和汽油在内的人道主义物品 231 000 吨。
3
 与报告提出的资料相反，如果没

有明确、具体的恐怖主义威胁，通往加沙的过境点通常每天在正常工作时间开放。

如果过境点出于安全理由必须关闭，以色列会尽一切可能为向加沙运送的人道主

义物品落实其他办法。 

• 与报告员在报告第 14 段中以色列未对报告所述事件进行调查的指称相

反，应该指出以色列国防部事后确实根据规定程序进行了调查。在调查

和对证据进行分析之后，决定不对有关方面提起刑事诉讼。 

• 和前几次报告一样，特别报告员错误地把萨利特下士遭到绑架与拉发过

境点关闭相联系，并暗示此举为以色列采取的报复行动（第 18 段）。首

先，应该指出以色列已不再对拉法过境点行使有效控制。在过去数月中，

拉法过境点冒着恐怖主义分子通过过境点的真实危险而几度开放，出于

人道主义目的让人员通过。 

• 特别报告员错误地指称，有“10 000 名巴勒斯坦政治犯……”[着重部

分由作者标明]（摘要和第 43 段）。使用“政治犯”一词给人以一种错

误印象，即其因政治信仰而遭到关押，而事实是这些囚犯积极或合谋参

与了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 

•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写道，“近 60 年来，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受到以

色列的剥夺和阻挠”（第 5段）。这种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也是对我们

地区历史的无知。显然，特别报告员并不了解犹太居民赞成而当时巴勒

斯坦的阿拉伯居民反对《1917 年分治计划》，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数十年

后才出现。最后，十多年来以色列为达成解决办法，即实现巴勒斯坦人

民自决，进行了艰苦而诚挚的努力。 

• 特别报告员在对以色列国防部队“夏雨”和“秋云”行动的讨论中，提

出了各种有悖事实和歪曲事实的资料。比如，特别报告员肆意夸大以色

列部队在“夏雨”和“秋云”行动中发动军事入侵的次数。他有关在这

些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国防部队把学校和医院等平民设施作为打击目标

的指称是完全错误的。此外，他有关以色列国防部队在“秋云”行动中

“杀害了 82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至少半数是平民（包括 21 名儿童）”

的指称也是错误的。在那次行动中，共有 30 人被杀，其中包括数名哈

马斯和巴勒斯坦其他派别的军事人员。受害者中有 6 名平民（包括 4名

未成年人）。 

__________________ 

 
3
 以色列国防部提供的截至 2007 年 10 月 29 日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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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告员多次对向以色列平民发射火箭和其他袭击加以指责，但其指

责的对象是“巴勒斯坦军事人员”（第 16 段和第 53 段），而非哈马斯集

团。这一误导的措词给人一种虚假的印象，似乎这种针对以色列平民的

暴力行为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巴勒斯坦社会中一个孤立的极端团

体所为，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袭击是目前控制加沙的哈马斯集团

的官方政策。以色列呼吁特别报告员要求哈马斯对其恐怖主义政策和行

动承担责任。 

•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8 段中错误地指称萨利特下士是友好“被捕”，而

事实是萨利特下士遭到暴力绑架并仍然遭到关押，甚至被剥夺了国际法

规定的最基本的人权，包括红十字代表团探访的权利。 

• 特别报告员无端指称，欧洲边界援助团因以色列阻挠而无法执行任务。

不清楚报告员这一说法基于何种消息来源。他还错误地指称该援助团

“……负责在拉法开展活动”（第 18 段）。援助团的任务规定明确显示，

并无这项任务，而是作为在边界地区的第三方协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

局建立信任，并作为双方的联络点。 

• 特别报告员错误地指称，“以色列放弃了它原先的说法，即隔离墙[原文]

只是一种安全措施……现在它承认隔离墙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各定居点

纳入以色列境内”（第 27 段）。以色列从未发表过这种声明，不清楚这

种说法基于何种来源，也不清楚报告员是如何作出这种结论的。以色列

政府多次重申，建造安全栅栏是一项临时、非暴力的保护措施，完全出

于安全考虑和自卫原则，其目的在于防止恐怖主义分子顺利进入以色

列。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以色列高级法院对安全栅栏的走向进行过审查，

并绝对保证栅栏的路线仅仅是为了安全利益。 

• 此外，报告员在关于以色列建筑安全栅栏的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未经证实的

错误数字。比如，特别报告员引述，“……大约有60 000名巴勒斯坦人将

居住在隔离墙[原文]和绿线之间的封闭区内”。报告员的数字被过分夸大

了，前几次报告不顾以色列的多次反驳仍然加以引述。的确，迄今为止只

有7 000多人在“封闭区”内居住，栅栏完成后还将有1 000多人迁入。 

• 在这方面，还应指出与特别报告员的指称相反，封闭区内的全体居民都

有一个全天开放的过境点。此外，应该加以澄清，安全栅栏沿线的门在

正常时间开放，开放时间以及如需在其他时间开放与有关当局联系的信

息，也在门上明确告示。 

• 特别报告员对巴勒斯坦农民进入农田问题也加以误导。特别报告员把进

入季节性耕种的农田的大门（季节性开放）和进入全年耕种的农田的大

门混为一谈，后者是全年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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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与报告员有关巴勒斯坦人很难得到农田出入证的指称相反，应该

指出巴勒斯坦人 75％以上的申请得到了以色列当局的批准。 

• 另外，与特别报告员指称相反，在马勒·阿杜米地区建筑安全栅栏不会

改变目前允许以色列公民（包括东耶路撒冷持以色列身份证件的阿拉伯

居民）经 12 个过境点进入耶路撒冷的安排。在建造安全栅栏前和在目

前的情况下，希望进入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申请出入证，并通

过方便安检的专门地区进入。应该强调，建筑安全栅栏对这些安排并无

影响。 

• 特别报告员错误地指称，古什·埃齐翁定居区周围的安全栅栏将“切断

伯利恒与耶路撒冷之间的最后通道，并把伯利恒农业用地的大部分孤立

起来”。这种说法根本不对。这条通道目前存在，今后该地区栅栏完工

之后仍将继续存在。以色列没有阻碍或封锁这条通道的计划。此外，栅

栏不会封锁进入该地区农田的通道，因为不会把这一地区宣布为需持证

件出入的“封闭区”。相反，这一地区将全面开放，但需通过安检。 

• 关于在耶路撒冷地区建造安全栅栏的问题，特别报告员错误地指称栅栏

把这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与其他巴勒斯坦领土分割了开来，但事实上这一

地区或栅栏两侧居民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以色列通过建造栅

栏计划实现耶路撒冷“犹太化”这一说法的准确程度是令人可疑的。 

• 如上所述，特别报告员在关于定居点和定居者的讨论中，随意引用立刻

实现和平运动 2006 年的报告，但对该组织在承认报告错误百出后发表

的订正报告却只字不提。应该指出，该组织随后发表的报告对提出的数

据信息作出了更正，指出在西岸巴勒斯坦私有土地的拥有率大大低于原

报告的数据（也低于特别报告员在最近报告中提出的错误数据）。 

• 特别报告员在其关于巴勒斯坦人进入约旦河谷地区方面也提出了错误

的指称。应该指出，与报告员的指称相反，以色列并不要求约旦河谷地

区内的巴勒斯坦行人携带出入证。进入这一地区只需通过例行的安全检

查。 

• 特别报告员在关于检查站和路障的讨论中指出，在西岸两地之间的旅行

需携带证件。这是根本不对的——在西岸两地之间的旅行根本不需要证

件。 

• 特别报告员声称，过去几年来西岸的人权状况明显“恶化”。但是，世

界银行和其他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出现了全面增长和发展的相反趋

势。比如，特别报告员对以下数字视而不见：巴勒斯坦当局与以色列的

贸易比 2005 年增加 3％（比 2004 年增加 12％）；巴勒斯坦当局的出口

量自 2004 年以来增加 5.2％；失业率有所降低（从 2004 年的 24.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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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2007 年的 17.3％），2002 年以来失业率出现全面下降；2003 年以

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有所提高；2002 年以来，名义人均国内总收入不

断增加。特别报告员也未提及以色列为改善西岸经济而采取的各种措

施，包括建立工业区的发展计划。 

结论 

 特别报告员在前几次报告中间接表示，他对在本区域促进人权保护和解决冲

突兴趣不大。如果不认识到这一局势的复杂性，不实现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就不

可能实现这两个目标，而本次报告和前几次报告都缺少这种认识和平衡。 

 十多年来，以色列始终强调，根据无视平等和公正原则的一边倒的任务规定

编写的报告毫无价值。对关键问题预作判断的任务授权，与目前联合国的改革浪

潮，特别是人权理事会理应进行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色列和其他国家

早就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严重失衡，这项任务要求特别报告员对所指称的以

色列一方侵犯人权的情况进行调查，而对巴勒斯坦一方的侵犯行为放任自流。 

 虽然特别报告员在 2005 年 8 月的报告中指出，他认为必须同样处理巴勒斯

坦侵犯人权的问题，但是他在最近的报告中对这一问题着笔甚少。应该指出，巴

勒斯坦人权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
4
 勇敢地披露了巴勒斯坦人彼此严重侵犯人权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哈马斯政府控制的领土内无法无天局面逐步升级的情况。

报告详细记载下述事件：法外和任意杀人；绑架；酷刑和枪决（包括针对战斗结

束时的伤员）；袭击医院、医疗人员和民防人员；袭击居民住宅；抢掠财产；袭

击媒体。但是，特别报告员却依然对这些粗暴践踏人权的严重情况采取充耳不闻

的态度。 

 但是，本报告体现的态度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报告所采取的狭隘和出于政

治动机的视角，不仅无助于我们地区事态的积极发展，而且还试图破坏人道主义

的核心原则。这种报告破坏了自卫概念，无视禁止对平民实施暴力的公认标准，

只能被认为是我们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权保护领域的一大倒退。 

 

__________________ 

 
4
 关于 2007 年 6 月加沙地带血腥战斗的“Black Pages in the Absence of Justice”。 


